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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日前夕 英国法轮功学员吁制止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八

日，国际人权日前夕，英国法轮功学

员在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前举

行了新闻发布会，呼吁共同制止中共

对法轮功已长达十二年的人权迫害。

十多位英国国会议员及欧洲议会议

员为活动发来了支持信函。英国法轮

功学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讲述了

遭受人权迫害的亲身经历，旅英民主

人士等也在会上发言声援。 
英国法轮功学员刘博士发言说：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已

经十二年多了，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

法轮功的迫害一直在持续地进行。据

统计，仅通过各种渠道经核实被迫害

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有三千四百多

名，实际的被迫害致死的学员人数远 

高于这个数字。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

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特

别是，在大陆还发生着活体摘取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惨无人道的罪恶。我们

强烈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 
学员的迫害，并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

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同时，我们呼吁

国际社会对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

功的迫害，给予特别的关注；制止中

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法轮功学员在

中国大陆恢复自由。” 
十多位英国国会议员和欧洲议会

议员为活动发来了支持信函，表达声

援。 
伦敦市议员布赖恩·柯曼在支持

信中说道：“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断
地反抗着中共政权的压迫，他们应该 

为此受到赞扬。尽管面临暴力和关
押，法轮功学员们也从未动摇过他
们勇敢的抗争：抗议中共当局所犯
下的骇人听闻的人权侵犯。法轮功
不仅仅是在为法轮功学员自己发出
呼吁，更是在为广泛层面的持不同
政见人士们发声。对他们的努力，
我会继续给予支持。” 

欧洲议会议员理查德·浩威特

写道：“谢谢你最近为在中国发生
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遭受侵犯事件
而给我写信。作为欧洲议会人权委
员会前副主席，我致力推动不仅在
欧盟而且在全世界的人权议题，因
此，我对法轮功学员人权遭侵犯的
案子非常关注。” 

“我得知大赦国际发布了几位
法轮功学员的人权遭侵犯的报告，
并且大赦国际要求其成员让更多的
人知道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我
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应该带头
做。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
在第三国家建立对话关系，并联络
当地区域的相关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从而针对和处理发生在中国及
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权侵犯。再次谢
谢你就法轮功学员人权受侵犯的问
题写信给我。请放心，我将会继续
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将继续在欧洲
议会强调人权受侵犯事件。”◇ 

【明慧网】2011 年 10 月 27 日，即中共政协主席贾庆

林抵达荷兰访问的第一天，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

一、在很多国家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被告上法

庭的贾庆林再次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起诉。贾的整个欧洲行

都在法轮功学员的全程抗议中进行。 

代表律师将诉状传给了荷兰国家公诉机构，控告贾庆林

犯有“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荷兰电台一台就此采访

了荷兰法轮大法协会主席胡本先生。 

贾庆林在 1999 年至 2002 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期

间，直接参与和负责对众多法轮功学员施以非法关押及酷刑

迫害等罪行，这段时间是北京对法轮功学员迫害 疯狂的时

期。许多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也是在此

期间上演的。 

2004 年 9 月以来，贾庆林先后已在奥地利、西班牙被曾

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 

【明慧网】2011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亚洲研

究协会中大西洋地区第四十届年会在普林斯顿大学

弗里斯特中心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亚洲的人权

与社会正义”。研讨会上，中共政府对于信仰的控制

与迫害、中国的社会法制与言论自由现状都是讨论的

话题。 

来自拉萨尔大学的胡小萍教授，讲述了法轮功作

为一个以真、善、忍为基本准则的修炼团体，如何因

为广受民众喜爱，而招致中共前主席江泽民的嫉妒，

从而精心设计与导演了一场对法轮功学员的长达十

余年的迫害。演讲中所列举的迫害事实与数据，尤其

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的残忍迫害手段，令在

场听众感到震惊。胡教授还提到，中共对于法轮功的

迫害，也是对全体中国民众的迫害，因为这样的行为

让社会的 后一点良知也在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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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凌源市警察胡乱抓人  善良妇女有家难回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辽宁省凌源市公安局国保大

队伙同北街派出所非法闯入建行小区

东侧在平房居住的刘大爷家，在没有

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进屋就翻东

西，并蛮横的质问两位老人，“你家

刘娟哪去了？”他们在一箱子内翻出

了十几册法轮功书和三千多元现金，

另有一存折，手机等私人物品，拿走

的物品没有留下任何清单便开着警车

扬长而去。  

刘娟的母亲身患半身不遂而卧床

不能自理，父亲也是半身不遂后遗症，

而俩老人都已是 80 多岁高龄，平时的

起居都靠刘娟照顾，本来都是重病在

身，经这一吓，病情加重了，也没人

照顾（其他儿女都上班）。目前女儿

也没有了下落，二老整日以泪洗面，

心里既惦着女儿，又愁身边无人护理。  

劫持家人做人质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末，建平县公

安局绑架本地区法轮功学员数人，波

及到凌源凌钢西区的法轮功学员赵老

太太。凌钢保卫部几次非法闯入赵家

问：人哪去了，几次都扑了个空，其

中有一天，就骚扰了四次，也没抓到

赵姨，于是凌钢保卫部找到了赵老太

太的儿子小杨，又是恐吓又是花言巧

语说：找你妈就是核实个事，没啥，

问完我们就走，如果你要是不说出你

妈的去处和她与谁来往，就对家人怎

么怎么着，等等。  

小杨从小憨厚老实，经恶警们一

吓唬，就领着凌钢保卫部及北街派出

所、国保大队等人去了刘娟家。  

凌源公安局、国保大队等有关人

员，十一月二十九日没抓到人，心不

死，就去了佳惠超市，把在那当营业

员的刘娟妹妹绑架了，并扬言：找不

到刘娟就不放其妹妹。因刘娟妹妹前

一阵子有病住进了医院，这才上班没

几天就遭公安局绑架作人质关押了，

家中哥哥心疼病未痊愈的妹妹，只好

自己当人质换回了妹妹。  

恶警到处骚扰  
在凌钢承包维修队长李大勇夫妇

俩，队里的工人有法轮功学员也因此受

到牵连，在凌钢保卫处授意下，令维修

队停工，也要抓捕李大勇夫妻俩，无奈

为躲避抓捕迫害只好远走他乡。  

公安局还用哄骗的手段在电信局

调出了 60 多个与赵姨家相关的电话 

号码，目前公安局拿着这 60 多个电

话号码到处找赵姨和刘娟的下落。在

十二月十日那天，国保大队开着警车

去了凌钢职工韩希敏的家，因韩希敏

上班家中只有妻子在家。警察野蛮的

砸门，见无人开门，便找来开锁公司

的人撬门，撬了半天没撬开。十二月

十二日，国保大队便衣又非法闯入西

窑的张家，问这问那的，还问住房的

人性啥叫啥等，到处骚扰。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 
自二零一一年以来，建平县国宝

太平庄派出所警察，企图寻找绑架流

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尹国志，对多名

法轮功学员绑架、抄家，或送洗脑班

洗脑，抢走现金数万元。如尹国志的

姐姐尹国华被绑架，闫显宗被绑架，

据悉二人被朝阳恶警拉着到凌源市

指认与尹国志有联系的学员及地点，

致使朝阳、凌源市的多名学员流离失

所。  

九月十四日，凌源市国保王桂林

在凌钢保卫部的配合下，到李大勇的

施工队寻找尹国志及另一名法轮功

学员，未果，就抢走了私人电脑；十

一月二十二日又到李大勇施工队再

次搜寻此事，几天后停了施工队，工

人被解散回家。  

十一月二十一日，凌钢宾馆住进

了三名朝阳专门迫害法轮功的警察

和一名司机，到凌北数名学员家骚

扰，有的家被骚扰了数次。一天夜里，

如流氓土匪般翻墙入室，绑架了凌北

学员常富。同时建平县也住进了两名

朝阳警察。  

十一月二十三日，朝阳恶警及凌

钢保卫部逼迫尹国华、闫显宗指认学

员，一天四次去凌钢西区法轮功学员

赵老太太家骚扰，抢走手机，赵老太

太被迫离家出走。恶警就胁迫赵老太

太的儿子四处打电话找回母亲，他们

从中用电话监控，绑架其他学员。 

警察执法犯法  
到目前为止，凌源公安局、国保

大队等有关执法部门派便衣警察在

法轮功学员刘娟家日夜守护，监视，

对刘娟上班的家人也派人监视，有时

家人一出门就有便衣上前问：“你姐

哪去了，在家吗？”还拿着 60 多个

电话号码绞尽脑汁的到处骚扰，连贼

人撬门压锁的勾当都做的出来，他们 

已经触犯了《宪法》。  

身为执法机关，执法犯法是对国

家法律的践踏；不出示任何证件，闯

入民宅，犯有私闯民宅罪；入室搜翻

东西，拿走私人财务，没留清单，犯

有入室抢劫罪；随意绑架他（她）人

做人质犯有涉嫌黑社会绑匪谋财害

命罪；撬门压锁犯有偷窃、抢劫、破

坏罪；执法犯法，有藐视国家《宪法》

罪。数罪并罚，受到法律严惩的应该

是他们：凌源公安国保大队和有关的

执法当局 。  

法轮功的学员遵循“真、善、忍”

的原则，做事为他人着想，一切言行

都没有违法，无论是制作真相资料、

散发传单还是讲真相，都在宪法的信

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范围

之内，向人讲真相也是还百姓知情

权。法轮功“真、善、忍”小到对一

个家庭，大到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是有益的；这三个字都是富民安邦的

基础。只有邪恶之徒，才会对修炼“真

善忍”做好人的群体进行无端的迫

害。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污蔑法轮

功，在全国掀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

动。这是中共独裁专制的一大特色，

这并不是法律，这只能说是中共把

《宪法》当成了御用打人工具。凌源

公安局国保大队十几年来泯灭良知

的干着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不讲

法律，随便的私闯民宅，就象如入无

人之境一般，搜到贵重物品偷着揣起

来，搜到钱那更是不由分说，那种贪

婪，那个流氓相，作为中国人都替他

们汗颜！  

善恶有报是天理，自古迫害善

良、迫害好人，都要遭恶报的。中共

司法界的名人任常霞被车撞死了；北

京天安门的一个派出所的七名警察

前后分别患上了癌症， 后这个派出

所撤掉了；凌源公安局张林，副局长

杨明辉，教育局局长马金厚迫害法轮

功， 后因贪污涉嫌黑道，他们纷纷

的都被判了刑关进了大狱等等。奉劝

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不

要再为虎作伥，拿着百姓的血汗钱迫

害你们的衣食父母，如果这些都不能

引起你们的警醒， 

那也是一大悲剧！ 

将来后悔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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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睹，得到台湾各级政府的高度肯定

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而在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中共

却对法轮功长达十二年的迫害。一九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与江氏集团

动用一切媒体、司法、军警、特务、

党政、外交，全方位迫害法轮功，对

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洗脑、毒打、

电刑、强奸、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

药物，乃至活摘器官，惨无人道的迫

害手段令人发指。迄今至少有三千四

百六十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难以计数的无辜公民被绑架进看守

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

院，被迫害致伤残、失学、失业、流

离失所、家破人亡。 

【明慧网】近期，山东青岛警察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被曝光后，部

份警察辩称，自己只参与了绑架，不

应该上“恶人榜”。 

无独有偶，佳木斯公安迫害法轮

功学员之后，揭露恶警恶行的真相遍

及当地，公安出动大批人员四处去揭

真相不干胶贴，并怨声载道，抱怨酷

刑殴打法轮功学员的恶警给他们惹

来事端。这时参与迫害者找到法轮功

学员说，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恶警

不只他一人，如果只揭露他自己的恶

行不公平。 

由“名声”说起 
春秋时期贤人子产说（译文）：

“掌管国家和大夫家室事务的君子，

不为无财货担忧，而是为没有美名担

忧。美名，是传播德行的工具；德行，

是国家和家室的基础。有基础就不致

垮台，您不也应当致力于此吗？有了

德行就快乐，快乐就能长久。” 

一个人爱惜自己的名声，说明他

善念犹在，廉耻之心尚存，本是一件

好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曝光迫害，

就是为了唤醒人的良知，让相关人员

停止打压善良，以免德行丧尽，在天

理和法律的严惩中身败名裂。 

正本清源：国家、法律 

五千年神传文化是我们华夏民

族的根，正统文化告诉我们：国家绝

不 是 暴 力 工

具，法律也绝

不是统治阶级

意志的体现。 

追 本 溯

源，法律来自

神的诫命，所

以古人认为权

力是神器。警

察，作为国家

执法者，手执

神器，神圣而

庄严，应该对

法律、正义负

责，对自己的

良知负责。 

近百年来，共产运动从西方进入

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中华五千年的传

统道德，公开把法律歪曲成“统治阶

级的意志”，无所谓善恶、是非，公

义与否，目的是让所有的中国人、尤

其是警察等执法者听命于它，成为其

迫害好人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前车之鉴 
中共每次掀起血腥运动时，都会

利用那些接受了它谎言的人充当凶

手和替罪羊，中共则永远标榜自己

“伟大、光荣、正确”。例如“文革”

之后，那些参与迫害的“三种人”遭

到清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

自杀。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

型（看守员或审讯员）秘密枪决，对

家属宣布“因公殉职”。 

中共将警察沦为罪犯 

很多明智的警察都知道，法轮功

学员是好人，中共的法律只是装点门

面的遮羞布。即使这样，查遍所有的

现行法律，也找不到法轮功违法的依

据。一切迫害的“根据”都是见不得

光的、违法的内部指示、命令和秘密

文件。那么那些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警

察们，本身不就是 大的罪犯吗？

保全自己的方法 
对于违背良知的“指示和命令”，

我们如何应对？孔子讲（译文）：“坚

定信念，勤奋学习，坚持真理至死不

渝。不进入危险的国家，（接下页）

好警察的标准 

图：人类第一部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上
部浮雕为汉谟拉比从
太阳神手中接过权杖，
启示人们法律是神赋
予人类的，用以维护人
间的公平与正义。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

国台湾召开二零一一年亚洲法轮大

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前一天，七

千五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自由广

场前集体炼功，场面壮观宏大充满法

轮大法的威严与慈悲。 
法轮功自一九九五年四月传入

台湾，修炼者涵盖大学教授、医生、

律师、工程师、军警、士农工商、学

生、等各阶层，传遍台湾每个角落，

一千多个炼功点遍及全台湾三百多

个乡镇，连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

都有十几个炼功点。在清晨的公园

里，许多政府机关、大学校园都可以

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炼功场面。法轮功

的强身健体功效卓著、净化人心有目

同一个民族 同样的信仰 不同的境界

上图/亚洲法会前夕，七千五百多名
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集体炼
功。下图/中共非法抓捕打压法轮功
学员。 

同一个民族，同样的中华文化，

同样的信仰真、善、忍，在海峡两岸

却形成鲜明对比，引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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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 
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 
执行违背良知的命令，无异于为

虎作伥，必然会受到正义的审判，著

名案例“ 高良知原则”就是借鉴。

柏林墙倒塌的前两年，东德一个

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

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

利斯。一九九二年二月，在统一后的

柏林法庭上，卫兵亨里奇受到审判。

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执行命令的

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他。

法官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

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

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

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

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

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

高的准则。”柏林法庭 终将卫兵

亨里奇判刑，且不予假释。 

（接前页）不居住动乱的国家。天下

政治清明、遵循道德，就出来实现抱

负；天下黑暗就隐退。” 

笃信善恶有报的古人知道，君王

无道，听命于他是助纣为虐，必遭报

应；不服从他，就会丧失眼前利益。

那么只好远离。这不仅体现着高尚的

德行，其实也是保全自己的方法。 

也许现代人无法达到古人的境

界，那么我们 起码可以做到远离邪

恶。很多警察已经在这样做了： 

有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讲：“有
次上面接到举报叫我去抓人，可是我
想让我抓人可没人规定我必须抓到
啊，所以我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还有个警察说：“一次狂追法轮
功学员，我积极地跑在最前面，快抓
到时，我有意突然跌了个嘴啃泥，人
没追上，上面还表扬我积极。” 

另一个警察说，上级让他到一个
法轮功学员家搜书，他象征性地转了
一圈，然后汇报啥也没有，顺利了事。 

还有一个主管刑事的法院副院
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

上面的案例发生在德国的昨天，

同样也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 

清算的警笛已拉响 
当原北京市长刘淇、原辽宁省副

省长夏德仁等多名高官，在缺席审判

中被各国法庭认定有罪时； 

当西班牙国家法庭于零九年十

一月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

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

和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时；

当越来越多的大陆正义律师冲

破高压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时； 

当几千名大陆民众自愿在营救

法轮功学员的请愿书上签下名字时；

当无数中国人公开或不公开的

抵制迫害、保护法轮功学员时； 

当一亿包括高官、警察、国安等

等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们公开声

明退出中共邪党时...... 

那是法律的严惩和疏而不漏的

天谴来临前的警笛已经拉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那些

坚守了良知的人，他们的善念将为自

己定下美好的未来（文／唐风）◇

好警察的标准（续） 

案例一：“剖腹找法轮”。当时
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这个节目时，马
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
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
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
“剖腹找法轮”的骗局。 

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
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一天，马
建民一个人在家，家人回来时，看到
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肚子剖开，
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当时
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
候是一个人在家，为什么会剖腹，谁
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
法轮功的政策、捞取政治资本，硬把

条件反射能把不相关的事联系起来 
诺贝尔奖得主、俄国生理学家巴

甫洛夫 早提出了经典性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是指：两样没有任何联

系的东西，因为长期一起出现，以后

当其中一样东西出现时，便无可避免

地联想到另一样东西。例如声音本来

不会使狗分泌唾液，但是如果在每次

喂食之前弄出铃声，经过若干次之

后，狗听到铃响就会分泌唾液，这种

因声音这个信号的刺激而发生的反

应叫条件反射，声音叫条件刺激。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认为，

人类的情绪(如恐惧)也是能够被制

约的，他在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洗脑术中的“条件反射” 
中共每次搞整人运动时，都要用

各种手段对民众洗脑。眼下发生的对

法轮功的迫害，也不例外。九九年七

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诬陷法轮功，抛

出了“1400 个死亡案例”。此案例

多次运用了“条件反射”洗脑术，让

人把不相干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

达到煽动仇恨、抹黑法轮功的目的。 

马建民的死说成是“找法轮”。 
中共通过电视媒体把马建民肠

子外流的惨相和法轮功强行联系在
一起，投射到人们的脑海中，使一些
人先入为主地对法轮功产生了恐惧
和反感，却忽略了事情背后的真相。

案例二：“铁锨打死父母”。中
共把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
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锨
打死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并用其父母
头部被拍扁、鲜血满地的照片作为条
件反射中的一环，让人们把对凶杀的
恐惧和法轮功强拉在一起。 

事实是，王安收是精神病患者，
这一点，在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的
离婚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本院
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
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
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
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
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
请求予以支持。”  

中共就是这样利用“条件反射”

对民众洗脑和精神控制的。所幸的是

随着真相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从中

共谎言中清醒了。（文／孙思贤）◇

“1400 例”与“条件反射” 

图：巴普洛夫的经典性条件反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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